
证券代码：300006               证券简称：莱美药业          公告编号：2024-064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融资授信进行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融资授信进行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美隆宇”）向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两江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1 日、2024 年 4 月 12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和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授权董事会审批对合并报表

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授信申请提供担保，预计总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担

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2024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优化子公司债务结构，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

资渠道，公司拟为莱美隆宇向中国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流

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 2023 年年度

股东大会批准的授信担保额度内，无需再次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重庆莱美隆宇药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重庆市长寿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南四支路 2 号 

3、法定代表人：李军 



4、成立日期：2015 年 9 月 8 日 

5、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6、经营范围：药品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货物进

出口（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许可的，未

取得有关审批许可不得经营）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莱美隆宇 100%的股权 

8、与上市公司关系：莱美隆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9、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莱美隆宇为非失信被执行人 

10、莱美隆宇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注：上述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12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莱美隆宇拟向中国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申请人民币1,000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

授信额度，贷款期限一年，公司拟为莱美隆宇该笔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具体担保事项以签订的相关担保合同为准。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目前，公司为参股公司四川康德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和莱美隆宇担保总

项目 2024 年 9 月 30 日/2024 年 1-9 月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12 月 

资产总额  476,513,159.59  410,033,407.59 

短期借款 0.00 1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12,194,746.09  161,706,401.58 

负债总额  234,946,496.94  165,404,402.87  

净资产  241,566,662.65  244,629,004.72 

营业收入  55,650,629.04  127,948,685.16 

利润总额  -4,146,527.73  15,474,821.23 

净利润  -3,062,342.07  14,203,693.19 

或有事项 无 无 



额为 6,600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 5,952.92 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五、董事会意见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莱美隆宇向中国银行重庆两江分行申请人民币 1,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贷款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内容以双方签订的业

务合同为准。公司对莱美隆宇提供担保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莱美隆宇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经营情况稳定，对其提供担保符合其日常经营

及长远业务发展需要，相关风险可控。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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